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关于打击恐怖主义、毒品走私和有

组织犯罪的声明 

 

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成员国和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 

 

支持阿富汗政府在国际社会帮助下，巩固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建设民主体制，加强本国军队和警

察战斗力，提高执法机关工作效率； 

 

承认阿富汗所面临的挑战，如恐怖活动日益猖獗，以及毒品种植、生产和走私不断扩大，是相互

关联的，对阿富汗、其邻国和其他国家构成严重威胁； 

 

欢迎阿富汗政府为减少鸦片生产所作的努力，并对阿毒品种植和生产量持续增加表示关注，因为

毒品种植和生产是阿富汗、本地区和其他地区恐怖活动的资金来源； 

 

支持阿政府和在阿国际安全援助部队为改善阿法制秩序、提高打击毒品生产和走私，以及易制毒

化学品供应所做的努力； 

 

指出上合组织成员国为阿政府提供了巨大援助，并愿继续提供此类支持，以应对阿富汗的挑战； 

 

强调维护联合国在协调对阿国际援助方面发挥主要作用十分重要； 

 

高度重视联合国、上合组织、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和“亚信”论坛为

打击恐怖主义、毒品走私和有组织犯罪所做的努力； 

 

声明如下： 

 

一、打击毒品走私 

 

我们呼吁所有相关国家，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和地区组织的框架下，全面落实现有的打击阿富汗

毒品走私国际战略，其中规定严格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第1817号决议和有关国际会议通过的决

议，以及建立并巩固地区“禁毒和金融安全带”的措施。 

 

我们主张进一步提高上合组织框架内的禁毒合作机制的效率，制订上合组织成员国和本地区其他

有关国家禁毒部门之间情报交流、易制毒化学品管制等方面的务实合作计划，加强该机制与联合

国相关禁毒机构及其他参与打击毒品种植、生产和走私的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合作。 

 

我们强调应加强应对毒品威胁的国际和地区合作，支持联合国、集安条约组织、独联体、欧盟和

欧安组织在阿富汗和中亚实施旨在维护边界安全的计划和项目。 

 

我们赞成所有相关国家和组织共同努力，建立地区“禁毒和金融安全带”。 

 

我们欢迎在阿国际安全援助部队与阿富汗政府合作参与打击阿富汗毒品生产和扩散，并支持其广

泛参与该领域的多边努力。我们认为联合国安理会在例行审议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权限问题时应考

虑这一因素。 

 

我们赞成加强上合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独联体之间的禁毒和反恐合作，强调集安条约组织

的“通道”多边缉毒行动十分重要，应扩大该行动观察员国数量。 

 

我们认为，启动中亚地区禁毒信息协调中心并吸收阿富汗参与其工作将有助于有效监控中亚地区

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及其前体的非法生产、贩运和滥用。 

 



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 

 

我们相信，国际社会最迫切的反恐任务之一是完善国际法基础，特别是应尽快商定并通过《关于

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并制定地区反恐国际法律文件。 

 

我们主张严格遵守联合国安理会就国际恐怖主义通过的有关决议。 

 

我们呼吁抵制恐怖主义思潮蔓延，呼吁无条件遵守联合国安理会2005年第1624号决议。该决议

谴责所有恐怖行为，无论其出于何种动机，呼吁各成员国依法制止恐怖行为和煽动恐怖行为，并

拒绝向这类犯罪分子提供庇护。认为应扩大民族、种族及宗教间对话，遏制恐怖主义意识形态，

借助民间社会，包括宗教领袖、媒体、工商界、教育机构的力量来解决该问题。 

 

我们重申，愿一如既往地积极参加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及欧亚反洗钱与反恐融资小组，以切断毒

品及其前体非法贸易融资，并争取使欧亚反洗钱与反恐融资小组和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将其作为

单独的工作方向。 

 

上合组织成员国将更积极地利用地区反恐怖机构的潜力和条件，结合本组织框架内进行的联合反

恐演习，为遏制恐怖主义威胁作出更大贡献，并邀请观察员国及其他有关国家参与协作，包括建

立“反恐安全带”和研究参与保障国际安全援助部队非军用物资过境的可能性。 

 

上合组织成员国将在阿富汗政府的协助下，合作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维护在阿本国公民和外交机

构的安全。 

 

三、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 

 

我们重申，愿大力打击非法贩运武器、弹药和爆炸物品和其他跨国有组织犯罪。这些犯罪的增长

严重威胁我们各国人民的生命和安全。 

 

我们认为，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建立主管机关相互协作的有效机制-公安内务部长会议机制，以及建

立并加强该机制同其他国家主管机关、国际及地区组织间的联系，将有助于打击有组织犯罪。 

 

* * * 
 

我们认为，依托上合组织并吸收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就联合应对威胁问题进行定期对话，能够有

效充实现有打击地区恐怖主义、毒品走私和有组织犯罪的国际机制。 

 

我们愿按照本声明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打击恐怖主义、毒品走私和有

组织犯罪行动计划》的规定，继续同包括联合国、集安条约组织、欧盟、独联体、欧安组织、北

约和“亚信”论坛在内的各有关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就打击恐怖主义、毒品走私和有组织犯罪问

题开展合作。 

 


